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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7號2
樓
承辦人：楊上慧
電話：02-2585-7528分機310
電子信箱：nftu@nftu.org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全教總政字第1110000223D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會2022.12.16新聞稿 (0000223D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112年公教退撫新制完成立法，原退撫條例同步完成撥補

法制化，敬請協助轉知貴校教師，詳如說明段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」（以下簡稱：本會）針對《公

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》與《公立學校教職

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》持續提出法律修正案，

委請朝野立委提出，並持續透過國會拜訪與記者會要求政

府應立法撥補現有公教人員退撫基金財務缺口，詳見附件

(本會新聞稿)。

二、立法院業於12月16日完成112公教退撫新制三讀，並同步修

正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》第98條修正條

文：「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教職員者，

其退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，並另以法律定之。

前項退撫制度之建立，致退撫基金用罄年度提前之財務缺

口，由政府依退撫基金財務精算結果，自前項退撫制度實施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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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，分年編列預算撥款補助之。

政府依前項規定完成撥補後，應依退撫基金財務精算結果，

接續分年編列預算撥補現行退撫基金，以健全基金財務。」

三、經本會持續努力，撥補法制化終於達陣，修法完成後，可

望解除原有退撫基金之財務風險，後續本會將持續監督優

化基金績效，並要求啟動逐年撥補，以確保退撫基金財務

衡平、永續，確保全體公教人員的退休權益。

四、敬請協助公告轉知貴校教師本次修法內容。

正本：全國各級學校
副本：本會所屬縣市工會、本會自存

91


